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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联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

与银行签订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合同类型：借款合同 

● 合同金额：10亿元人民币 

●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至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义

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。

●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新增借款将增加子公司的资产负债，加大

子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；随着提款增加，会引起全资子公司财务费用增加，但整

体上融资将有利于项目建设顺利推进，对子公司盈利能力将产生正面影响。

一、本次借款情况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联泰因项目建设实施的需要，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（下称“岳麓山支行”）申请固定资产借款。2018 年 1 月 11

日，长沙联泰与岳麓山支行签订了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》（下称“借款合同”），该

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，借款期限 15 年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）。 

二、本次签订借款合同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17 年 5 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广东

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 

2017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广东联

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



2017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共计人民币 187,000

万元，自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

之日止。 

三、借款合同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岳麓山支行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883843051F 

类型：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(上市) 

成立日期： 1993 年 12 月 18 日 

营业场所： 长沙市岳麓区高新开发区火炬城 M7-1-2 

经营范围：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

他规定批准的业务，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。 

四、本次签订借款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全资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，保障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有利于保证项

目建设的顺利开展。新增借款将增加子公司的资产负债，加大子公司还本付息的

压力；随着提款增加，会引起全资子公司财务费用增加，但整体上融资将有利于

项目建设顺利推进，对子公司盈利能力将产生正面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8 年 1 月 12 日 

 


